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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西兰的外来投资和土地海外投资体制 

 
 
1. 引言 

 
在历史上，历届新西兰政府都欢迎并鼓励海外投资。得益于其丰富的淡

水资源这一强有力的竞争优势，新西兰世界领先的农业产业部门有望继

续保持重点投资领域的地位。 
 
和其它大多数国家一样，新西兰的海外投资监管体制也要求以特定财产

在其境内投资的外国人需事先获得批准。近年来，新西兰政府对这些监

管体作了零星的修订，作为特定拟定交易的政治回应。 
 

2005 年的《海外投资法》（“OIO 法”）和 2005 年的《海外投资监管

条例》（“OIO 监管条例”）对外国人在新西兰创办或购置产业作了主

要限制。 
 
从广义上而言，“外国人”系指非新西兰公民或常住居民以及设立在新

西兰外的公司或由一位或多位外国人拥有或控制其 25%（或更多）股权

的公司、合伙企业或其它法人团体。而是否需要获批取决于： 
 
• 投资数额； 

 
• 拟投资类型；以及 

 
• 投资的具体部门。 

 
2. 投资类型 

 
对涉及下列事项的海外投资业务的，OIO 法要求其需要获得批准： 
 
• 重大经营性资产； 

 
• 敏感地； 

 
• 耕地；和/或 

 
• 捕鱼配额。 

 
本文重点阐述敏感地和耕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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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敏感地上的海外投资 
 

外国人直接或间接在 下列“敏感”土地及其任何关联土地上购买

或获取孳息的（总体超过三年）需要获得批准： 
 

• 超过五公顷且系非城市用地（即耕地或除市区中用于商

业、工业或居住目的之外的任何其它土地）； 
 

• 海滩和/或海床的一部分； 
 

• 超过四千平方米且 
 

(a) 系湖底的一部分； 
 

(b) 系特定命名岛屿的一部分； 
 

(c) 为了环保和娱乐的目的，作为自然保护区、公园予以

提供或作为私用休憩场地；或 
 

(d) 受制于传统风俗或传统风俗之要求，系古迹、历史遗

迹、圣地（毛利人的朝圣之地）或根据 1993 年的

《历史遗迹保护法》提出登记申请或提议的土地。 
 

• 超过两千平方米并毗连海滩的土地；或 
 

• 超过四千平方米并毗连诸如湖床的特定土地。 
 
2.2 耕地上的海外投资 
 

OIO 法将“耕地”定义为唯一或主要用于农业、园艺或牧场、或

用于养殖蜜蜂、家禽或畜牧的土地。新西兰海外投资办公室

（“OIO”）无权批准外国人购买耕地，除非该耕地根据 OIO 监

管条例首先已在新西兰公开市场上供出售。土地信息部长能免去

此要求，但前提是该耕地的购买很可能会给新西兰带来实质性确

定的利益。 
 

3. 海外投资办公室考虑的因素 
 

3.1 敏感地上的投资标准 
 

在考虑敏感地上的海外投资的申请时，OIO 必须对有关的外国人

具备必要的商业经验和商业头脑、对投资具有足够的财政负担能

力以及具有良好的品性感到满意。OIO 还必须对下列情形感到满

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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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任一： 

 
(a) 外国人或（若该外国人不是个人）对该外国人实行控

制的所有个人系新西兰公民、常住居民或欲在新西兰

永久居住的人；或 
 

(b) 海外投资将或可能使新西兰（或新西兰的任何部分或

新西兰人的任何团体）受益（正如下文所讨论的）和

若包括非城市土地的有关土地（单独或与关联土地一 
起）超过五公顷，那么该利益将是或可能是实质性确

定的。 
 

• 如果有关土地系耕地或包括耕地，（受制于有限例外）耕

地或与海外投资有关的有价证券根据 OIO 监管条例已在公

开市场上向外国人之外的人出售。 
 

在评估一项交易是否会导致新西兰受益时，必须考虑海外投资是

否会或可能会促成以下结果： 
 

• 为新西兰创造新的或维系已有的工作机会； 
 

• 为新西兰引进新技术或商业技能； 
 

• 为新西兰或新西兰出口商增加了出口收入；提升了新西兰

的市场竞争力、市场运作效率或生产力，或家政服务； 
 

• 为了开发目的向新西兰引进了额外投资； 
 

• 增强了新西兰初级产品的加工水平；和/或 
 

• 协助新西兰在其敏感地上保持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基础

设施的控制。 
 

修订后的 OIO 监管条例包括了上文中的最后一项因素（例如，关

于“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基础设施”），此举是为了响应和依赖

工党政府阻止将拟议的奥克兰国际机场 40%的股权出售给加拿大

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。 
 

2011 年 1 月，新西兰政府修订了 OIO 监管条例，并增加了两项

因素，即： 
 

• 海外投资是否会充分提升新西兰的经济利益（这就是所谓

的“经济利益”因素）；以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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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新西兰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或有可能监视海外投资以及任

何有关的外国人或参与海外投资（这就是所谓的“缓和”

因素）。 
 

在最近的部长指示函中（自 2011 年 1 月 13 日起生效），财政部

长指示该两项因素“对决定在‘大片’耕地上的海外投资是否会

或可能会使新西兰受益和该利益是否是或可能是实质性确定的具

有很高的相对重要性”。作为一份指示性指南，财政部长认为

“如果一项在耕地上的海外投资将导致有关的外国人拥有或控制

的土地的面积超过有关普通耕地面积的十倍的将被认为是‘大

片’耕地”。 
 
3.2 海滩/海床/河床/湖床的标准 
 

有关土地是海外投资的主题系或包括海滩、海床、河床或湖床的

应视为 OIO 法中所规定的“特殊土地”（即敏感地之一种）且该

土地必须首先由当前所有人按照 OIO 法以及 OIO 监管条例中规定

的程序归还给新西兰政府。若政府接受该项土地归还，则其仅能

获得构成“特殊土地”的这部分敏感地。 
 
3.3 耕地的标准 

 
除了用于评判敏感地上的海外投资的标准外，在处理任何的耕地

申请时还必须考虑下列要求： 
 

• 投资者是否打算在新西兰居住； 
 

• 在该土地上是否会从事实验或研究工作； 
 

• 该土地的拟议使用； 
 

• 投资者是否打算耕种土地且是否具备该等能力；以及 
 

• 是否首先根据 OIO 法和 OIO 监管条例在公开市场上对该土

地作了广告宣传。 
 

4. 结语 
 
OIO 法和 OIO 监管条例成为了对新西兰进行投资的障碍。然而，若给予

适当和正确的指导，新西兰对外来投资者的大门依然是敞开的。随着近

来对 OIO 监管条例作出的修订，事实证明对“大片”宗地的购买可能比

在诸如牛奶加工设备上进行投资的难度要大得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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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  *  * 
 
本文由 Bell Gully 律师事务所的 David Flacks 提供。 如需了解更多信

息， 请通过以下网址联系：www.BellGully.com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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